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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獎勵或聘僱學

行優良，協助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學生，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

點」、「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助理助學金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

要點」及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教學助理

助學金暨工讀金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本細則所涉各項經費之核發名額、對象與限制： 

（一）研究生獎學金核發對象為本校在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核發方式係由本院系

所為單位，碩士班研究生以一、二年級學生；博士班研究生以一～三年級學生

為優先發給對象，且每名研究生每月核發獎學金金額上限依「國立東華大學研

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領取研究生獎學金之學生，不得同時於校內外從事專職工作（具專職身份）。 

（二）教學助理助學金用於聘僱支援教師進行教學活動之在學學生，並依教學活動需

求分一般課程、實驗課程兩類。助學金須核實給付，每學期至多發放5個月（第

一學期自9月至次年1月、第二學期自2月至6月，每學期開始或結束當月份，如

實際任職未滿1個月，其工資按日數比例計算之。） 

聘僱對象應為本校已取得教學助理證書之碩、博士班研究生（不含在職生或在

職專班學生）或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成績優良學生，若為第一次擔任教學

助理者，至遲須於獲聘當學期結束前向聘任單位補繳證書。 

教學助理平均時薪不得低於勞動部規定之每小時基本工資，同一名學生於本院

任一單位擔任教學助理每月薪資金額之下限及其於本校不同單位擔任教學助理

每月薪資總額上限，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助理助學金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工讀金給付對象須為本校在學學生，每小時時薪依教育部最新函示之規定標準

辦理（工讀金來源非本校學務處者，若因工作性質需要，得以不低於前述標準

支給時薪）。 

（四）教學助理助學金、工讀金屬勞務型進用人力，涉及其權利義務規範相關事宜應

恪守相關法令、程序切實辦理之，並簽訂勞動契約。受聘學生須接受聘用單位



或任課教師之指導並遵守本校有關規定之義務，若有違反契約約定或不勝任情

事，用人單位得依法律規定終止該契約。 

本校在學學生受聘擔任教學助理、工讀生，對於涉及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

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可依「國立東華大學勞僱型兼任助

理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提出申訴。 

三、 研究生獎學金、工讀生經費由本院根據所獲統籌核配數分配至各教學單位。 

教學助理助學金以依所獲統籌核配數如數分配至各教學單位為原則，若統籌核配數無

明細，各教學單位獲配數於加退選後依以下原則由本院系所班主管會議議決之； 

（一）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20人（含）以上但未滿40人者核配1單位。 

（二）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40人（含）以上但未滿60人者核配2單位。 

（三）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60人（含）以上但未滿80人者核配3單位。 

（四）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80人（含）以上但未滿100人者核配4單位。 

（五）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100人（含）以上但未滿120人者核配5單位。 

（六）學士班一般課程修課人數達120人（含）以上者核配6單位。 

（七）採合班授課之課程修課人數以合併後總數採計。 

（八）由教師全程親自授課之實習實驗類課程比照一般課程進行核配；非由教師全程

親自授課之實習實驗類課程概不予核配。 

（九）指導學生畢業專題、論文、跨領域整合專題與總結性課程，依照實際開課狀況，

每教學單位核配2單位。 

（十）其他特殊事由核給或扣減單位數經院系所班主管會議審核通過者。 

工讀金、教學助理助學金獲配數均已包含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勞退等相關費用。 

若教學助理助學金支出經費超過分配總額或因教學助理超時工作所需之加班費用，由

聘任單位以自籌經費支應。 

四、 為使經費運用更能符應實際需要，爰開放經費流用與交換。本細則所涉各項經費項目

間得申請流用，單項經費流出額度不得超過本校規定。本院各教學單位間得申請上述

經費交換，由交換兩造共同提出。 

上述經費之流用與交換以二次為限，原則上由院辦公室分別於每年度3、10月中旬（即

每學期加退選結束教學助理助學金金額核定後）受理之。申請時應載明具體原因、調

整金額等內容，經本院院長核定後送相關單位辦理之。 

五、 本院各教學單位應根據本校相關規定，就本細則所涉各項經費發放/聘僱名額、給付標

準、申請方式以及教學助理聘僱遴選（含審查）機制、教學助理及工讀生協助工作內

容與考評方式等項目自行訂定作業細則或規範，經系務會議、院系所班主管會議通過，



報教務處備查後實施（涉及工讀金之規定應加送學務處存查）。 

教學助理、工讀生之遴選、聘僱與審查程序（含核定契約書申請用印），由聘任單位自

行辦理。 

六、 本細則未盡事宜，概依「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國立東華教學助理

助學金作業要點」、「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細則經本院院系所班主管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學務處存查後實施。 


